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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馬可福音（12）耶穌第二次向門徒預言自己將受難和復活、門徒爭論誰為大、

門徒禁止人行異能、耶穌教導門徒要拒絕罪的誘惑、 

法利賽人以關於休妻的問題來試探耶穌、耶穌為小孩子祝福（可 9:30-10:16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馬可福音 9:1-29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這部份的內容。 
 
馬可福音 9:1-13 講述耶穌帶著彼得、雅各和約翰上了高山，並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的故事。

登山變象的神蹟顯明了基督的神性，神的話使耶穌超越摩西和以利亞，表明耶穌就是那位人

們期待已久、滿有神權的彌賽亞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亞代表先知，他們的出現，顯明耶穌

成就了舊約律法和先知的應許。耶穌吩咐彼得、雅各和約翰不要告訴人他們所看到的異象，

因為他們要等到耶穌從死裡復活後，才會完全明白惟有死亡和復活，才能顯明耶穌勝過死亡

的能力，成為萬王之王的權威。門徒也只有真正掌握這個真理，才能有力地為神作見證。當

時門徒不能預知未來的事情，弄不清楚耶穌的死和復活是什麼意思。但今天，我們有聖經這

本記載神話語的書卷，透過聖靈啟示神的道，我們能夠完全明白耶穌的死和復活的意義，再

沒有藉口不信了。 
 
馬可福音 9:14-29 講述耶穌醫治一個被啞巴鬼附著的孩子。門徒到村莊傳道，曾經趕出許多污

鬼，但這次卻不能趕出啞巴鬼，或許是因為他們的信心搖擺不定。馬可記載這件事，是要表

明與撒但的爭戰是一場持續的艱苦鬥爭。信徒能夠勝過罪惡和試探，是因為信徒對基督的信

心，而非憑藉自己的本事。聖經說的信心，是一種交托和信靠的態度，是神所賜的恩典。錢

財可以積累儲蓄，但信心卻不可以。信心的加增是一個恒久的過程，需要信徒每天都更新對

耶穌的信靠。耶穌指出，像啞巴鬼這一類的惡魔，必須藉著禱告才能趕出。信徒常常面對困

境，禱告是惟一的解決方法。禱告是打開生命信心的鑰匙。有效的禱告，需要我們完全信靠

的心態，同時需要我們有祈求的行動。禱告表明我們願意以心靈與誠實來倚靠神，因為我們

要謙卑地求神以信心和能力來充滿我們。尤其是在絕望中，任何東西都無法代替禱告。耶穌

說：“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”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，只要我們積極地想，事情就會自動

成就。而是只要我們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，因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倒神。我們不能像

變魔術一樣，得到所有祈求的東西。但憑著信心，我們可以得到事奉神所需要的一切。 
 
在馬可福音 9 章記載的幾件事情，都顯出主耶穌具有無比的大能，祂來到世上的目的，就是

要上十字架，為你、為我的罪而死，使我們得救。接下來，我們繼續查考與分享馬可福音 9
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馬可福音 9:30-31 記載：“他們離開那地方，經過加利利；耶穌不願意人知道。於是教訓門徒，

說：‘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，他們要殺害他；被殺以後，過三天他要復活。’” 
 
我們再次看到主耶穌總是把祂的受死和復活放在一起。在馬可福音中，耶穌總共有三次簡單

而直接地向門徒預言有關祂的受死和復活的事情，分別記載在 8:31、9:31，以及 10:33-34。
可惜門徒只聽一半，只把注意力停留在耶穌的死，而沒有留意耶穌將要復活。惟有等到五旬

節，門徒才能完全明白耶穌受難與復活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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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可福音 9:32 記載：“門徒卻不明白這話，又不敢問他。” 
 
在這裡，主耶穌說的是自己要為眾人死。門徒不明白有關死而復活的事，卻不敢問耶穌這是

什麼意思。馬太福音 17:23 記載：“門徒就大大地憂愁。”或許門徒以為耶穌要死了，都只

顧著憂傷，也懶得問了，免得徒增傷悲。這反映出門徒屬靈的遲鈍與軟弱。不過，接下來發

生的事情再次暴露出他們這方面的問題。主耶穌才宣告祂將要死的消息，這些人竟然開始爭

論他們中間誰是老大。他們應該為這種行為感到羞愧。這並不是主耶穌第一次向門徒宣告，

祂將要受死和復活，只是門徒聽不懂。 
 
馬可福音 9:33-35 記載：“他們來到迦百農。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：‘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

麼？’門徒不作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。耶穌坐下，叫十二個門徒來，說：‘若

有人願意作首先的，他必作眾人末後的，作眾人的用人。’” 
 
衣食住行永遠是世人關注的中心話題，他們總是為爭名逐利竭盡全力。但正如哥林多前書

10:31 所說的那樣：“所以，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”信徒首要的

生命課題應該是按神的旨意而活。 
 
誰是老大？這段話有深奧的屬靈原則。 
 
馬可福音 9:36-37 記載：“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，叫他站在門徒中間，又抱起他來，對他們

說：‘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

那差我來的。’” 
 
主耶穌用小孩子來說明這個屬靈原則。主耶穌把小孩子抱起來了。耶穌藉著小孩教訓門徒，

門徒不明白耶穌作為彌賽亞職分的真正意義，乃是要受十字架的痛苦，他們以為地上的樂園

就要到來，於是開始爭權奪位。現實世界是弱肉強食，人若看鄰居或旁人的窮乏為自己的問

題，一切經濟問題都會迎刃而解；執政者若定意追求人類的福祉，而不是謀求自己的名聲或

權勢，一切政治問題也會得到解決。遺憾的是，關於“誰為大”這個問題的爭論，在人類歷

史上始終從未間斷過。 
 
馬可福音 9:38-41 記載：“約翰對耶穌說：‘夫子，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，我們就禁

止他，因為他不跟從我們。’耶穌說：‘不要禁止他；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，反倒輕易

譭謗我。不敵擋我們的，就是幫助我們的。凡因你們是屬基督，給你們一杯水喝的，我實在

告訴你們，他不能不得賞賜。’” 
 
約翰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斯文的門徒，但是你看看他的火爆脾氣，耶穌責備了約翰的宗派主義。

請注意合一的基礎，就是主耶穌所說的“奉我的名”。如果是奉主耶穌的名所做的，就不該

被基督徒否定。可是今天很多人利用主耶穌的名，打著“奉主的名”的旗號，招搖過市。他

們不是為了傳福音，而是在為自己謀求名利。 
 
馬可福音9:42-43記載：“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

扔在海裡。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來。” 
 
你知道耶穌在這裡講地獄嗎？有人說主耶穌是很溫柔的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只有主耶穌講到

地獄。保羅從來沒有談過這個主題，主耶穌卻有。主耶穌說了，我們就該好好地聽。主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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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有一個地方叫做地獄。 
 
馬可福音 9:45-47 記載：“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來；你瘸腿進入永生，強如有

兩隻腳被丟在地獄裡。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；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的國，強如

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裡。” 
 
眼睛可以引誘我們犯罪。夏娃就是一看到樹上的果子，覺得很好吃。 
 
馬可福音 9:49-50 記載：“因為必用火當鹽醃各人。鹽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麼叫它再

鹹呢？你們裡頭應當有鹽，彼此和睦。” 
 

火和鹽都是潔淨的。火燒，將渣子和不潔淨的東西燒掉；鹽有醃製和防腐的功能。我們裡頭

有鹽，就是有神的話語潔淨我們，神的話在我們心裡動工，使我們得以成聖，帶來和睦。 
 
馬可福音 10:1-2 記載：“耶穌從那裡起身，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旦河外。眾人又聚集到他那

裡，他又照常教訓他們。有法利賽人來問他說：‘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’意思要試探他。” 
 
我們再次看到馬可福音裡面有行動了。事實上，馬可福音的地理是很有趣的。馬可福音 9:30
告訴我們：“他們離開那地方，經過加利利；耶穌不願意人知道。”主耶穌從那個地方離開，

祂絕對不要盛大的歡送會，現在耶穌“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旦河外。”也就是說從東方出來，

到了低加波利這個有十個城市的地方。所以我們看到主耶穌來到約旦河的另一頭。人潮又來

了，主耶穌照常教導他們。現在主耶穌要面向耶路撒冷而去，在那裡有仇敵、有毒蛇猛獸等

著祂。 
 
我們要瞭解：法利賽人問問題並不是想知道答案，而是想要陷害耶穌。有關結婚和離婚的問

題，他們早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們是故意試探耶穌，問：“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”他們自以

為這個問題問得很聰明，而且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活生生的問題，因為希律王才休了他的妻子，

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。施洗約翰就是因為反對這事而被砍頭了。如果主耶穌回答“不可

以”的話，那麼，祂不僅違背了摩西律法，也使自己和希律王產生矛盾。可是，如果主耶穌

的答案是“可以”的話，法利賽人就可以告他教導不周。我們來看看主耶穌的回答方法，這

是一個好方法，就是反問他們。 
 
馬可福音 10:3-4 記載：“耶穌回答說：‘摩西吩咐你們的是什麼？’他們說：‘摩西許人寫

了休書便可以休妻。’” 
 
主耶穌知道他們一定會這樣回答，因為申命記 24:1-2 說：“人若娶妻以後，見她有什麼不合

理的事，不喜悅她，就可以寫休書交在她手中，打發她離開夫家。婦人離開夫家以後，可以

去嫁別人。”摩西是許可離婚的。事實上，因為一些芝麻蒜皮小事，讓一個男人休妻，絕對

不是摩西的本意，更不是神的本意。可是在那時候，一些宗教法規解釋說：“如果一個女人

作菜不好吃，就可以休掉她。” 
 
現在主耶穌回到原點，從討論離婚的話題轉到婚姻。今天很多人會問有關離婚的基本原則是

什麼，我們也該從婚姻這個角度來看問題。請看主耶穌是怎麼處理的。主耶穌說神許可離婚，

因為人犯罪的緣故，神許可摩西定下離婚的規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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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可福音 10:5-9 記載：“耶穌說：‘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，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；但從起初

創造的時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因此，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既然

如此，夫妻不再是兩個人，乃是一體的了。所以，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開。’” 
 
主耶穌把問題帶回到神創造世界、人還沒有犯罪的時候的理想狀況。那個時候，離婚不是神

的本意，不是神的計劃。神要給人更好的。離婚是罪，但是離婚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。在

某些情況下，離婚的人可以再婚，這是從聖經的觀點來看的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看到離婚的人，

就好像認定他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一樣。一些離婚以後才信主的人，不應該再被貼標籤，就

像任何罪人在得救以後，也不再被定罪一樣。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。只是他們剛好是犯了離

婚的罪。主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，婚姻的關係大過父母和孩子的關係。小孩可能會被拋棄，

婚姻也會因不忠而被破壞。主耶穌告訴我們：婚姻是神設定的。神將一對男女放在一起，是

造物主的本意。凡違背就是犯罪，但這並不是不可赦免的罪。這是我要跟你說清楚的。最基

本的問題就是嫁錯了人。離婚這件事在我看來就好像亡羊補牢一樣。有些已婚的人，一開始

就不應該結婚的。這就是問題所在。他們犯的罪就是：一開始就不該結婚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

婚姻是神主動為你安排的，請讓祂作主吧。 
 
馬可福音 10:10-12 記載：“到了屋裡，門徒就問他這事。耶穌對他們說：‘凡休妻另娶的，

就是犯姦淫，辜負他的妻子；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姦淫了。’” 
 
這段話是聖經中反對離婚最強烈的聲明，要怎麼解釋呢？應該把所有有關離婚的經文都放在

一起，才能歸納出正確的答案。我們看到在馬太福音中，姦淫是離婚的前提。為什麼馬可在

這裡卻漏掉了呢？因為馬可寫作的對象主要是羅馬人，他們不知道摩西律法；馬太寫作的對

象是以色列人，他們深知摩西律法中有關離婚的教導。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。羅馬書

7:2 不能用在離婚問題上，經文說：“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還活著，就被律法約束；丈夫

若死了，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。”這節經文保羅說的是完整建立好的律法，如果丈夫還活著，

妻子是被約束的，她要等到丈夫死了才有自由，這說明信徒和律法原則上的關係。摩西律法

是處理不忠的妻子或丈夫，根據申命記 22:22-24 的規條，犯姦淫的人是要被石頭打死的。 
 
根據摩西律法，丈夫或妻子犯了姦淫的話，另一方可以把他當成已經死了。聖經認可的離婚

基礎，就是對婚姻不忠，用基督的話來看，受害的一方可以再婚。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都把

離婚和耶穌祝福小孩子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。小孩子因為父母離婚而受苦，而且使離婚變得

更邪惡，但其實，他們在這樣的婚姻關係中，是無辜的產物。令人驚訝的是，現在有很多年

輕人來自破碎的家庭，問題越來越嚴重。這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，因此必須要有方法

去解決。 
 
馬可福音 10:13-16 記載：“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，要耶穌摸他們，門徒便責備那些人。

耶穌看見就惱怒，對門徒說：‘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；因為在神國的，正是

這樣的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要承受神國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斷不能進去。’於是抱著小

孩子，給他們按手，為他們祝福。” 
 
耶穌說到天國與孩童的密切關係，這裡再次強調孩童的特徵包括：天真無邪、謙卑、信靠。

耶穌與法利賽人辯論有關婚姻的問題，使門徒疲憊不堪，所以他們禁止眾人帶小孩子來打擾

耶穌休息。這本來是好意，但卻惹主惱怒。門徒顧念人的意思，多於體貼神的心意。古往今

來，孩童很多時候都是被責備的對象，被視為煩人的淘氣包，但人們卻忽視了一個事實，就

是孩童是最容易接近天國的。正如箴言 22:6 所記載的那樣：“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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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”我們應當重視孩子的信仰教育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讓

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